
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荔湾府行复〔2024〕286号

申请人：广州市某某食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某某。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中南街某某路某某号某楼之某某。

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长寿西路 70号。

法定代表人：刘某某，职务：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年 6月 24日作出的穗荔市监处

罚〔2024〕24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案涉决定书”），

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本府已依法予以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审

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案涉决定书。

申请人称：

一、炸酱料包取得了速冻食品类别的食品生产许可证，但

GB 2760表 E.1食品分类系统并没有速冻食品类别，食品生产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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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的分类系统与 GB 2760的食品分类系统不一致；

二、依据 GB 2760第 4条规定，界定食品添加剂的适用范围

时应按照 GB 2760食品分类系统，而不是其他标准的分类系统；

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常见问题解答（第二版）》明确说

明了 GB 2760的分类系统是独立的，是以食品原料为分类基础，

结合食品加工工艺划分。

四、依据《食品工业基本术语》中对原料、配料、主料、辅

料的定义，炸酱料包配料表排前两位的是青椒、洋葱，属于香辛

料和调味品，产品的食用用途是作为调味用，结合产品的配料及

用途，该产品符合 GB 2760中的复合调味料。GB 2760规定山梨

酸及其钾盐在复合调味料最大使用量为 1.0g/kg，检验结果

0.485g/kg<1.0g/kg，检验结果应判定为合格。

综上，被申请人据以作出行政处罚的检测报告是无效的，处

罚申请人没有法律依据。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有法定职权依据。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

定》第七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对于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具有依法作

出处理的职责。

二、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申请人于 2024年 2月 24日

生产的“炸酱料包”经监督抽检，“山梨酸及其钾盐”项目不符

合 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

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经查证，涉案货值金额为 3564元，违法

所得为 39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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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适用法律正确，自由裁量恰当。申请人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广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第

（一）项的规定，被申请人综合裁量后决定作出从轻行政处罚。

四、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规定，经过了立案、调查取证、处罚告知、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送达文书等程序，程序合法。

五、其他答复意见。

（一）关于申请人提出涉案“炸酱料包”应归属于“复合调

味料”的意见。被申请人认为“炸酱料包”食用习惯有别于调味

料按需适量使用的习惯，真实属性应属于预制菜肴制品。申请人

生产上述“炸酱料包”，采用了青椒、洋葱、番茄、猪肉等成分，

上述四种食材重量占总重量比例近 60%，应认定为主要原料，食

用调和油、豆瓣酱等多种调味料投料量较少，应认定为辅料，因

此该配方与复合调味料的定义不符。上述产品标签标明产品标准

为速冻调制食品，并按该标准的工艺要求，采用-18℃冷库冷冻保

存。因此被申请人认定：该“炸酱料包”不属于复合调味料，而

属于速冻调制食品。

（二）山梨酸钾具有防腐、抗氧化、稳定剂功能。申请人在

“炸酱料包”中添加山梨酸钾，其作用是为延长产品保质期，与

速冻食品工艺能减少防腐剂使用的初衷相违背。经计算，原料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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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山梨酸及其钾盐”的可能性不足以达到检验结果的数量级，

故认定申请人超范围添加山梨酸钾的行为存在主观故意。且其标

签上不标注食品添加剂“山梨酸钾”的使用情况，明显误导消费

者认为该产品不含该成分。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

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主体适格，程序合法。

本府查明：

2024年 3月 22日，被申请人接到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

品安全监督抽样检验结果，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作出

的检验报告（NO：食专 2024-03-0090）显示：“食品名称：炸

酱料包（以下简称‘案涉产品’），规格型号 1kg/袋，生产日期：

2024-02-24，被抽样单位：广州市某某食品有限公司（即本案申

请人），标称生产者名称：广州市某某食品有限公司，抽样日期：

2024-03-01，检验项目：过氧化值（以脂肪计）、苯甲酸及其钠

盐（以苯甲酸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等 5项。检

验结论：经抽样检验，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项目标准

指标为“不得使用”，实测值为 0.485g/kg，不符合 GB276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

合格。”

2024年 3月 25日，被申请人到申请人经营场所广州市荔湾

区某某街某某路某某号某楼之某某将《检验报告》（NO：食专

2024-03-0090）送达申请人，并将不合格检验结论通知申请人，

告知其如对检验结论、被抽样品真实性、检验方法、标准适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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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此通知书 7个工作日内向被申请人提

出书面复检或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提供，视为无异议。同日，

被申请人进行现场检查，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何某在现场配合检

查，现场笔录主要载明：执法人员将抽检当日的现场照片给申请

人进行确认，并调取案涉产品的生产投料记录、成品检验记录、

出厂记录等资料，当场要求申请人对已售出的案涉产品进行召回。

证据提取单显示：案涉产品标签标注产品类别为“速冻调制食品

菜肴制品 熟制品 非即食”，产品执行标准号：SB/T 10379《速

冻调制食品》。

2024年 3月 27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立案调查。

2024年 3月 29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何某进

行询问调查，何某称对检验结果不提出异议，案涉产品属于速冻

调制食品，除配方内的组分外，还添加了“山梨酸钾”，投料量

是 120g，生产量为 216包（1kg/包），添加山梨酸钾是为了防腐、

延长保质期。经查阅 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山梨酸及其钾盐未被允许添加在速冻食品中，

因不能写明山梨酸钾的添加及使用，所以产品标签没有标注山梨

酸钾的使用情况；案涉产品成品留样 2包、10包作为样品和试食

品、销售量是 204包（其中 4包系卖给了检测机构），售价 16.5

元/包，已召回 180包，现存于成品仓不合格区；能提供营业执照、

食品生产许可证、案涉产品的配料投料记录、食品添加剂领用记

录、产品包装记录、产品出入库记录、产品出厂检验报告等资料。

2024年 4月 1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召回的 180包案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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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品留样 2包，共计 182包，采取了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存放

在申请人-18℃冷库中。

2024年 4月 7日，被申请人作出《解除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

知书》和《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查封申请人召回及留样

的 182包案涉产品。

2024 年 5 月 7 日，被申请人延长查封行政强制措施期限至

2024年 6月 21日，后于 2024年 6月 21日解除案涉产品行政强

制措施。

2024年 6月 12日，被申请人作出穗荔市监罚告〔2024〕178

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并于 2024年 6月 13日送达申请人，告知

申请人拟作出的处罚及依据，并告知申请人有权进行陈述、申辩。

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补充证据。

2024年 6月 24日，被申请人作出案涉决定书，并于 2024年

6月 26日向申请人直接送达，主要载明：申请人在生产的食品中

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山梨酸钾”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依据第一百

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处罚，鉴于申请人具有《广州市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第（一）

项规定的依法可以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经综合裁量，决定责令

改正，并从轻作出没收案涉产品 182包，没收违法所得 396元、

罚款 55000元整、以上罚没款合计 55396元的处罚。

申请人对案涉决定书不服，于 2024年 7月 19日向本府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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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本府于同月 25日依法予以受理。

另查，被申请人于 2024年 5月 23日作出穗荔市监当罚〔2024〕

002696 号《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申请人未依照 SB/T

10379-2012《速冻调制食品》标准要求对所生产的食品“炸酱料

包”进行检验的行为，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再查，GB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规定山梨酸及其钾盐允许使用品种及使用范围包括：干酪和

再制干酪及其类似品、风味冰、冰棍类、经表面处理的鲜水果、

面包、糕点等，没有包含速冻调制食品。

本府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本法和国务院的规定，确定本级食品安全

监督管理、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职责。有关部门在各

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市

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七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

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辖。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上述规定，被申请人对

于辖区内市场监督管理的违法行为具有依法作出处理的行政职

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四）项规定：

“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四）

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

https://www.pkulaw.com/chl/15ad8fe631e24d52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15ad8fe631e24d52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15ad8fe631e24d52bdfb.html?way=textS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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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

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

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三）生

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

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广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第

（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

政处罚：（一）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交代违法

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本案中，被申请人结合检验报告、

现场笔录及询问笔录等相关证据材料，查明案涉产品经抽样检验

使用了“不得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山梨酸钾及其钾盐（以山梨酸

计）0.485g/kg以及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事实，认定申请人违反

上述法律规定，构成生产经营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的行为，

并无不当。被申请人综合考量申请人的违法情节，决定对申请人

从轻作出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396元、没收案涉产品 182包，

并处罚款 55000元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裁量适当。

关于申请人认为其生产的“炸酱料包”属于按 GB 31644-2018《复

合调味料》标准组织生产的主张，该“炸酱料包”按 SB/T 10379

https://www.pkulaw.com/chl/javascript:void(0);
https://www.pkulaw.com/chl/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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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冻调制食品》生产及检验，该标准中对食品添加剂投放量的

要求引用自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上述标准中“山梨酸及其钾盐”的使用范围，并不包括

速冻食品，申请人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府不予支持。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

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

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

有规定的除外。”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办理

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因案情复杂或

者其他原因，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案情特别复杂或者有其他

特殊情况，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由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是否继续延期，决定继续延期的，应当

同时确定延长的合理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

例》第六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依照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实施查封、扣押措施，查

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 30日；情况复杂的，经实施查封、扣押

措施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延长期限

不得超过 45日。”根据上述规定，被申请人经过立案、调查取证、

先行登记保存、查封、延长强制措施、解除强制措施、处罚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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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等程序，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符合相关法

律规定，程序合法。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自由裁量正确。申请人请求撤销案涉

决定书的主张理据不足，本府不予支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维

持被申请人于 2024年 6月 24日作出的穗荔市监处罚〔2024〕243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

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